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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旅商院发〔2021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第二届
学术委员会委员产生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

现将《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产生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1 年 4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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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第二届
学术委员会委员产生办法

第一条 根据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

国教育部令第35号）、《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》等

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提名原则

（一）德才兼备原则。按照教授治学的要求，严格依照条件，

真正把学术品德高尚、教学水平优良、学术造诣深厚的人员推选

出来，确保推选人员具备治学严谨、为人师表、服务群众等综合

素质。

（二）结构合理原则。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中担任学校及

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委员，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；

不担任党政领导及学院（其他教学教辅单位）主要负责人，且具

有高级职称的教学、科研或管理人员，不得少于委员总数的二分

之一；连任的委员人数不应高于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；优先推荐

正高级职称人员的同时，适当向年轻教师倾斜。

（三）民主公开原则。相关单位要切实履行民主程序，推选

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要经过充分酝酿、广泛征求意见、集体研

究和集中公示等程序，通过自下而上方式进行推荐，做到遴选过

程公开透明，公平公正。

第三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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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贯彻

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；

（二）遵守宪法法律，学风端正，治学严谨，公道正派；

（三）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声望，在本学科或专业领

域取得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；

（四）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，积极参与学术议事及有关活动，

认真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，立足本职，勤勉尽责；

（五）遵守学术委员会章程，公正履行职责；

（六）学校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四条 校学术委员会由 23 人组成，其中本校委员 19 人，

特邀行业、企业等外校委员 4人。根据各教学科研单位高级职称

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和重点专业分布情况，本校委员在学校教学科

研单位的推荐名额分配如下：

部门 名额 部门 名额

国际商务学院 3 体育学院 1

旅游学院 2 艺术传媒与计算机学院 1

机电与建筑工程学院 2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1

经济管理学院 3 马克思主义学院 3

会计金融学院 3

合 计 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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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程序

（一）校内学术委员会委员产生程序

各教学科研单位党组织负责做好委员候选人提名推荐、征求

意见等环节的组织工作。

1.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提名。教学科研单位党组织召开全体

教职工大会，民主推荐本单位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，也可接受自

荐。根据民主推荐和自荐情况，由党政联席会研究，按照委员名

额总数，提名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，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术委员

会办公室（科研处）。

2.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确定。科研处对提名委员候选人初步

人选进行资格审查，征求纪委意见后，报学校校长办公会审议、

党委会审定，确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。

（二）行业、企业委员产生程序

特邀行业、企业等外校委员由校长或学术委员会主任提名推

荐，经学术委员会会议表决，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即为通过。

第六条 经校长办公会审议、党委会审定后的校学术委员会

候选人名单须在学校公示一周。

第七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全部产生后，学校校长将于一周内

在委员中提名1人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；学术委员会应于提名

后三日内召开全体会议，对此项提名进行表决，获委员总数三分

之二以上赞成即为通过。

第八条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应向学术委员会提名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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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及下设的专业委员会主任人选，获委员

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即为通过。

第九条 校学术委员会下设科研工作委员会、学术道德与学

风建设委员会、专业建设委员会、职称评聘委员会。各专业委员

会委员人数为5-9人，由专业委员会主任提名，经学术委员会主

任批准后生效。特别说明，专业建设委员会委员人数必须为11

人，且至少2名来自行业、企业。

第十条 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原则上必须为学术委员会委员，

同时应包含至少1名与专业委员会所承担职责相关的职能部门工

作人员。如学术委员会委员中无人在相关职能部门任职，为确保

专业委员会各项决定实施，允许专业委员会主任提名1名相关职

能部门人员担任专业委员会委员。

第十一条 学术委员会组建具体工作由科研处负责，学术委

员会办公室设在科研处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。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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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4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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